
何謂買賣登記?
已登記之⼟地或建物，因買賣雙⽅當事⼈約
定，⼀⽅將所有權移轉與他⽅，他⽅⽀付價
⾦之法律⾏為，經訂⽴書⾯契約後，向該管
登記機關申辦所有權移轉所為之登記。

買賣e�便利包
提醒您！
109 年 7 ⽉ 1 ⽇起，不動產成交案
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實價登錄)，
登錄義務回歸到買賣雙⽅，為避免
影響您的權益，請依規於登記案件
送件前申報。

提醒您！
109 年 7 ⽉ 1 ⽇起，不動產成交案
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實價登錄)，
登錄義務回歸到買賣雙⽅，為避免
影響您的權益，請依規於登記案件
送件前申報。

便利包內容物：
1. 買賣登記申辦流程 
2. 買賣登記申請須知暨填寫範例 
3. ⼟地登記申請書
4. ⼟地登記申請書填寫說明 
5. 買賣移轉契約書
6. 買賣移轉契約書填寫說明 
7.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
8.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填寫說明



第⼀站
地政事務所或

網路下載

第⼆站
⼾政事務所

第三站
稅務局/

鄉鎮市公所

第四站
地政事務所

買賣案件申報流程
⼟地登記申請書
買賣移轉契約書共 2 份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
申請登記簿謄本

1.
2.
3.
4.

出賣⼈(義務⼈)請⾄⼾籍所在地⼾政事務所申辦印 鑑證明。
印鑑證明應於買賣契約⽴約⽇前⼀年以後 核發者始為有效。
有下列情形者，得免⾄⼾政事務所申請印鑑證明： 

1.

2.
       (1)出賣⼈於申請登記時親⾃到場，提出⾝分證正本，供登記
             機關⼈員核符⾝分。 
       (2)契約書經依法公證、認證者。
       (3)契約書經依法由地政⼠簽證者。 
       (4)出賣⼈依⼟地登記印鑑設置及作業要點於⼟地所在地之登
             記機關設置⼟地登記印鑑者。 
       (5)出賣⼈申請⼟地登記線上聲明者。

請向⼟地所在地稅務局申報⼟地增值稅。1.
       (完稅後應查⽋地價稅)
   2.請向建物所在地鄉鎮市公所申報契稅。
       (完稅後請查⽋房屋稅)
   3.買賣契約書正本 1 份應依不動產權利價值繳納千分之⼀印花稅。     
       (印花稅得⾄稅務局開單繳納或⾄郵局購買印花稅票黏貼)

1. 請⾄不動產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申請登記。
     (雲林縣⽃南、虎尾、北港、西螺、台西地政得跨所辦理登記)
2. 應附⽂件：
    (1)⼟地登記申請書。
    (2)買賣契約書共 2 份(正、副本)。
    (3)⼟地、建物所有權狀正本。
    (4)買賣雙⽅申請⼈⾝分證明⽂件。
    (5)出賣⼈(義務⼈)印鑑證明。
    (6)⼟地增值稅單、契稅單。
    (7)代理⼈⾝分證正本、印章。
    (8)其他依法應提出之⽂件。



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移轉買賣登記申請須知 
一、 說明：已登記土地或建物，於雙方訂立所有權買賣契約之日起一個月內，應由承買人及出賣人雙方會同並檢具應備之文件向不動產所在之地政事務所申辦產權移轉買賣登記，逾期申請者，每逾一個月

處應納登記費一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倍。土地移轉應先向所轄稅捐機關申報現值，繳納土地增值稅，建物移轉應先向稅捐稽徵局或鄉（鎮、鎮、市、區）公所申報繳納契稅。 

二、應備文件： 

文件名稱 法令依據 文件來源 備註 

土地登記申請書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地政事務所提供或自行檢附 請向就近之地政事務所服務台索取，或至本所網站下載申請書表使用，依土地登記申請書填寫範

例填寫。 

買賣移轉契約書正、副本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地政事務所提供或自行檢附 1、 使用公定契約書。 

2、 契約書正本應按權利價値 1／1000 貼印花稅票。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1、 戶籍謄本、身分證影本或

戶口名簿影本  

2、 法人應提出法人登記證明

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 

明或公司成立（變更）登 

記表正本、影本或抄錄本

及其影本  

3、 華僑應檢附華僑身分證明

書  

4、 外國人應附國籍證明文件 

（如護照、外僑居留證）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第 

40 條、第 42 條 

1、 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或自行影 

印（戶籍謄本需檢附正本） 

2、 法人向其主管機關或登記機 

關申請  

3、 華僑向僑委會或僑居地使領 

館申請  

4、 自行檢附 

1、 第 1 項文件由自然人申請時檢附。第 2 項文件於法人申請時檢附。  

2、 申請人為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者，應檢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 身分證明文件。（監

護人代理受監護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購置或處分土地 權利，應檢附法院許可之證明文件）  

3、 上列影本請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 等字樣並由申請

人或代理人蓋章。 

4、 檢附駐外單位簽發之授權書辦理者，仍須檢附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5、 公司變更（設立）登記表（或抄錄本）應簽註：「本登記事項卡現仍為有 效資料，如有不

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等字樣並蓋公司大小章。 

6、 公司變更（設立）登記表抄錄本或經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變更（設 立）登記表之影本

（以上可由申請人自行複印）應由公司簽註：「本影本 與正本相符，所登記資料現仍為有效

資料，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 責任」等字樣並蓋公司大小章。  

7、 華僑身分證明書住址請自行簽註並蓋章、除香港、澳門地區居民外，每份 只能使用一次，

有效期限一年。 

義務人印鑑證明 土地登記規則第 40 條、第 

41 條、第 42 條 

1.自然人向戶政事務所申請 2.法

人向其主管機關或登記機 關申請 

3.自行檢附 

1、 義務人為自然人未能親自到場核對身分者需檢附。  

2、 義務人為未成人者者免附，但須附法定代理人印鑑證明。（檢附之印鑑明以登記原因發生日

期前一年以後核發者為限）  

3、 契約書已經依法公證、認證或無地政士法第 21 條規定不得辦理簽證之情形並經地政士簽證

者免附。  

4、 法人應提出法人及其代表人之印鑑證明。  

5、 義務人為公司法人時，應檢附法人設立或變更登記表正本、抄錄本或經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

發之影本，抄錄本或經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發之影本由法人簽註所登記資料仍為有效，如有

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法人設立或變更登記表正本或抄錄本得由申請人自行複

印，影本由法人簽註：「本影本與案附正本（或抄錄本）相符，所登記資料現仍為有效資

料，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蓋公司印鑑章。（正本或抄錄本於核對後發還申請

人） 

各項繳稅收據及證明 1、 平均地權條例第 47 條 

2、 契稅條例第 15 條、笰 

23 條 

土地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 、鄉

（鎮、市、區）公所申請 

1、 土地所有權移轉應納土地增值稅。 

2、 建物所有權移轉應納契稅。  

3、 增值稅單及契稅單應經稅捐稽徵機關查註「查無欠稅費」戳記並加蓋主辦 人員職名章。 

承受人符合無自用農舍之資格

格證明  

1、 稅捐稽徵單位開具申請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6 年 3

月 14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61848173 號 

1、 稅捐稽徵機關  

2、 自行檢附 

承買標的為農舍時檢附 



之房屋財產歸戶查詢清單 

2、 申請人房屋財產歸戶查詢 

清單之所有房屋使用執照

影本  

3、 申請人切結無自用農舍 

土地、建物所有權狀 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自行檢附  

三、申請手績：  

（一）申請人備妥土地登記申請書。連同前列應備文件向不動產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繳納規費及申請收件。申請人或代理人於收件時 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如國民身分證、駕照）供收件人員核對身分

無誤後發還。如需隨案申請登記謄本者，應加附謄本申請書  

（二）地政事務所收件後即依法審查，如需補正者，申請人應於接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依補正通知所載內容補正，逾期未補正或 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則予以駁回。案件經審查無誤後，即移送

登記繕狀。  

（三）登記完畢後，申請人或代理人持案件收據及印章至領件櫃檯領取所有權狀及應發還之文件。  

三、計費標凖：  

（一）登記費：（土地面積×權利範圍×申報地價）×1／1000┼建物核定價額×1／1000。  

（二）書狀費：每張新台幣 80 元。  

五、本申請須知未盡事宜，悉依現行法令規定辦理；如遇法令變更時，應依變更後之規定辦理。  

 

附註： 

1、 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不得與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  

2、 非專業代理人辦理案件請依下列方式分別切結：  

（1）委託人切結：「本人未給付報酬予代理人，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請蓋章。  

（2）代理人切結：「本人並非以代理申請土地登記為業，且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不實，願負法律責任」，請蓋章。 

雲林縣斗六地政事務所 

【服務電話：05-5322172】 

【地址：640101 雲林縣斗六市公園路 79 號】 

【網址：https://douliou.land.yunlin.gov.tw】 

https://douliou.land.yunli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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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件序別 

（非連件 

者免填） 

共  件 第  件  

登記費        元 合  計          元 

書狀費        元 收  據     字   號 

字
號 

     字第       號 罰  鍰        元 核算者  

 

土        地        登        記        申        請        書 

(1) 
受理 

機關 

縣 

 

市 

地政事務所 

 
□跨所申請 

資料管 

轄機關 

 

縣 

市 

            地政事務所 

(2)原因發生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3)申請登記事由（選擇打ˇ一項） (4)登記原因（選擇打ˇ一項） 

□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 第一次登記 

□ 所有權移轉登記 □ 買賣  □ 贈與  □ 繼承  □ 分割繼承  □ 拍賣  □ 共有物分割  □ 

□ 抵押權登記 □ 設定  □ 法定  □ 

□ 抵押權塗銷登記 □ 清償  □ 拋棄  □ 混同  □ 判決塗銷  □ 

□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 權利價值變更   □ 權利內容等變更  □ 

□ 標示變更登記 □ 分割  □ 合併  □ 地目變更  □ 

□ □ 

(5)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  □ 契約書  □ 登記清冊  □ 複丈結果通知書  □ 建物測量成果圖  □ 

(6) 

附繳 

證件 

1.                           份 4.                           份 7.                           份 

2.                           份 5.                           份 8.                           份 

3.                           份 6.                           份 9.                           份 

(7)委任 

關係 

本土地登記案之申請委託              代理。              複代理。 

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經核對身分無誤，如有虛偽不
實，本代理人(複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 (8) 

聯 

絡 

方 

式 

 

權利人電話  

義務人電話  

代理人聯絡電話  

(9) 

備 

 

註 

 

 

 

 

 

 

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不動產經紀業名稱 

及統一編號 
 

不動產經紀業電話  



 

(10) 

 

申 

 

 

請 

 

 

人 

(11) 

權利人 

或 

義務人 

(12) 

姓  名 

或 

名  稱 

(13) 

出  生 

 

年月日 

(14) 

統一編號 

( 1 5 )    住     所 (16) 

簽  章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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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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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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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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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建物買賣登記「土地登記申請書」填寫說明 

壹、 一般填法 

一、 以毛筆、黑色、藍色墨汁鋼筆、原子筆或電腦打字正楷填寫。 

二、 字體需端正，不得潦草，如有增、刪文字時，應在增、刪處由申請人蓋章，不得使用修正液（帶）。 

貳、 各欄填法 

一、 第（1）欄「受理機關」：按土地（建物）所在地之市（縣）及地政事務所之名稱填寫。如屬跨所申請案

件，請於「跨所申請」欄打勾，並分別填寫受理機關及資料管轄機關名稱。 

二、 第（2）（3）（4）（5）欄「原因發生日期」、「申請登記事由」、「登記原因」、「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按後

列表所列自行打勾或選擇填入空格內。 

（2）原因發生日期 （3）申請登記事由 （4）登記原因 （5）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契約成立之日 所有權移轉登記 買賣 契約書 

三、第（6）欄附繳證件：按所附證件名稱、份數分行填列並裝訂，若空格不夠填寫時可填入第（9）欄，身分

證或戶口名簿請影印正反面，並切結與正本相符後認章。 

四、第（7）欄委任關係︰係指由代理人申請登記時填寫代理人之姓名，若尚有複代理人時一併註明複代理人

姓名，並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請代理人（複代理人）切結認章，如無委託他人代理申請者，則免填此

欄。 

五、第（8）欄：為便利通知申請人及瞭解買賣案件是否委由不動產經紀業居間或代理成交，請填寫權利人、

義務人、代理人姓名、電話、傳真、電子郵件信箱、不動產經紀業名稱及統一編號、不動產經紀業電話，

如無委託不動產經紀業者，免填不動產經紀業資料。 

六、第（9）欄「備註」：專供申請書上各欄無法填寫而必須填載事項。 

七、第(10)欄「申請人」除包括權利人、義務人姓名外，如有委託代理人（含複代理人）申請登記者，尚包括

代理人；如不敷使用，增頁部分應加蓋騎縫章。 

       1.所稱權利人：係指登記結果受有利益或免除義務之人，如買受人（買主）。 

       2.所稱義務人：係指登記結果受不利益或喪失權利之人，如出賣人(賣主)。 

八、第（11）欄「權利人或義務人」︰ 

所有權買賣移轉以權利人(買受人)、義務人(出賣人)分別填寫；申請人為未成年人、禁治產人或法人者，

須加填法定代理人（如父母、監護人或公司法定代表人）。如有委託他人申請者，加填代理人，若尚有委

任複代理人者，一併加填複代理人。 



 

 

九、第（12）欄「姓名或名稱」︰自然人依照戶籍謄本、戶口名簿、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記載填寫，法人則

先填法人名稱後再加填法定代表人姓名。 

   十、第（13）（14）欄「出生年月日」「統一編號」︰自然人依照戶籍謄本、戶口名簿、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記載填寫，法人或其他非自然人請填寫公司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十一、第（15）欄「住所」︰自然人依照戶籍謄本、戶口名簿、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記載填寫，得不填寫里、

鄰，法人依照法人登記有案地址填寫，代理人或複代理人如住所與通訊處不同時，得於住所欄另外註明

通訊地址。 

 十二、第（13）（14）（15）欄：原因證明文件為契約書者，其所載申請人（自然人或法人）與所附之戶籍或證

照資料完全相同者，可填寫詳如契約書或以斜線除之。 

 十三、第（16）欄「簽章」︰ 

1. 權利人應蓋用與所填之姓名或名稱相同之印章。 

2. 義務人應蓋用與印鑑證明或於登記機關設置之土地登記印鑑相同之印章，如親自到場應依土地登記規

則第40條規定辦理，或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其他各款規定辦理。 

十四、本案處理經過情形欄及申請書上方之收件與登記書狀費，係供地政事務所人員審核用，申請人毋須填寫，

如非連件辦理者，連件序別，亦無須填寫。 

附註︰本填寫說明如遇法令變更時，應依變更後之規定填寫。 

 

 

 

 

 

 

 

 



收 

 

 

件 

日
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收件 

 

 

者章 

  

連件序別 

（非連件 

者免填） 

共  件 第  件  

登記費        元 合  計          元 

書狀費        元 收  據     字   號 

字
號 

     字第       號 罰  鍰        元 核算者  

 

土        地        登        記        申        請        書 

(1) 
受理 

機關 

雲林縣 

 

斗六市 

斗六地政事務所 

 
□跨所申請 

資料管 

轄機關 

 

縣 

市 

         地政事務所 

(2)原因發生 
日    期 

中華民國112  年 3月 1  日 

(3)申請登記事由（選擇打ˇ一項） (4)登記原因（選擇打ˇ一項） 

□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 第一次登記 

ˇ所有權移轉登記 ˇ 買賣  □ 贈與  □ 繼承  □ 分割繼承  □ 拍賣  □ 共有物分割  □ 

□ 抵押權登記 □ 設定  □ 法定  □ 

□ 抵押權塗銷登記 □ 清償  □ 拋棄  □ 混同  □ 判決塗銷  □ 

□ 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 權利價值變更   □ 權利內容等變更  □ 

□ 標示變更登記 □ 分割  □ 合併  □ 地目變更  □ 

□ □ 

(5)標示及申請權利內容 詳如  ˇ 契約書  □ 登記清冊  □ 複丈結果通知書  □ 建物測量成果圖  □ 

(6) 

附繳 

證件 

1. 買賣契約書正副本各1份 4. 契稅繳（免）稅證明1份 7. 印鑑證明1份 

2. 土地所有權狀1 份 5. 土地增值稅繳（免）稅證明1份 8. 規費收據1份 

3. 建物所有權狀1 份 6. 身分證影本2份 9.                           份 

(7)委任 

關係 

本土地登記案之申請委託    王○文  代理。              複代理。 

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經核對身分無誤，如有
虛偽不實，本代理人(複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代理人印 (8) 

聯 

絡 

方 

式 

 

權利人電話 （05）****-**** 

義務人電話 （05）****-**** 

代理人聯絡電話 （05）2222-**** 

(9) 

備 

 

註 

 

 

 

 

 

 

傳真電話 （05）2222-**** 

電子郵件信箱 ***@ yahoo.com.tw 

不動產經紀業名稱 

及統一編號 
OOO 

＊＊＊＊＊＊＊＊ 

不動產經紀業電話 （05）2222-**** 



 

(10) 

 

申 

 

 

請 

 

 

人 

(11) 

權利人 

或 

義務人 

(12) 

姓  名 

或 

名  稱 

(13) 

出  生 

 

年月日 

(14) 

統一編號 

( 1 5 )    住     所 (16) 

簽  章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弄 號 樓  

權利人 張○勝 30.3.1 P100587800 雲林縣 斗六市   中山路    158   印 

印鑑章 

 

 

 

代理人印 

義務人 李○興 35.3.7 P100234822 雲林縣 斗六市   凱旋街    1   

               

               

               

代理人 王○文 48.5.5 C100000001 台中市 北區   北平路 1   36   

本案
處理
經過
情形
︵ 
以下
各欄 
申請
人請
勿填
寫 
︶ 

初           審 複            審 核           定 登  簿 校  簿 
書  狀 

列  印 
校  狀 

書  狀 

用  印 

   

     

地  價 

異  動 

通  知 

領  狀 

異  動 

通  知 

交  付 

發  狀 

 

歸  檔 

 

     

 

 

 



土     地 
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 

建築改良物 

 

    土地   買受人 
下列     經         雙方同意所有權買賣移轉，特訂立本契約： 

建物   出賣人 

 

土 

 

 

 

地 

 

 

 

標 

 

 

 

示 

（1

） 

坐 

 

 

 

落 

鄉鎮 

市區 
    

建 

 

 

 

物 

 

 

 

標 

 

 

 

示 

（6）建       號       

（7） 

門 

 

牌 

鄉鎮市區       

街    路       

段     
段 巷 弄       

號    樓       

小段     （8） 

建物 
坐落 

段       

小    段       

（2）地  

號 
    

地    號       

（9） 
面積 
︵ 
平方 
公尺 
︶ 

      層       

      層       

（3）地  

目 
    

      層       

      層       

       

共    計       

(4) 面積 
(平方公尺) 

    
（10） 

附屬 

建物 

用    途      
 

(5） 
權利範圍 

    

面    積 

（平方公

尺） 

     

 

（11）權利範圍       

（12）買賣價款總金額  新台幣 
 



(13) 

申 

請 

登 

記 

以 

外 

之 

約 

定 

事 

項 

1. 他項權利情形︰ 

 

2. 

 

3. 

 

4. 

 

5.. 

(14) 

簽 

名 

或 

簽 

證 
 

訂 

 

立 

 

契 

 

約 

 

人 

(15) 
買受人

或 

出賣人 

(16) 

姓 名 

或 

名 稱 

(17) 

權利範圍 

(18) 

出生 

年月

日 

(19) 

統一編號 

 

(20)住                                           所 (21) 

蓋 

  

章 

買受 

持分 

出賣 

持分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樓  

                

 

                

                

                

                

(22)立約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土      地             

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填寫說明 

建築改良物 

壹、本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分：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

轉契約書三種，分別於申辦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時使用。 

貳、一般填法 

一、以毛筆、藍色、黑色墨汁鋼筆、原子筆或電腦打字正楷填寫。 

二、字體需端正，不得潦草，如有增、刪文字時，應在增、刪處由訂立契約人蓋章，不得使用修正液（帶）。 

三、關於「買賣價款總金額」之數目字，應依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填寫，如6億3944萬2789元。 

四、如「土地標示」「建物標示」「申請登記以外之約定事項」及「訂立契約人」等欄有空白時，應將空白欄以斜線劃除或註明

「以下空白」字樣。如有不敷使用時，可另附相同格式之清冊，並由訂立契約人在騎縫處蓋章。 

參、各欄填法 

一、「土地標示」第（1）（2）（3）（4）欄︰應照土地登記資料所載分別填寫。 

二、「建物標示」第（6）（7）（8）（9）（10）欄︰應照建物登記資料所載分別填寫。 

三、第（5）（11）欄「權利範圍」︰填寫各筆棟出賣之權利範圍，如係全部出賣者，則填「全部」，如僅出賣一部分者，則按其

出賣之持分額填寫。 

四、第（12）欄「買賣價款總金額」︰填寫本契約書所訂各筆土地及各棟建物之買賣價格總和。 

五、第（13）欄「申請登記以外之約定事項」︰本契約所約定之事項，於其他各欄內無法填寫者，均填入本欄。 

六、第（14）欄「簽名或簽證」：申請人親自到場或登記案件由地政士簽證者，申請人、地政士應於本欄簽名或蓋章。 

 

 



 

七、「訂立契約人」各欄之填法︰ 

1. 先填「買受人」及其「姓名或名稱」「買受持分」「出生年月日」「統一編號」「住所」並「蓋章」，後填「出賣人」及其

「姓名或名稱」「出賣持分」「出生年月日」「統一編號」「住所」並「蓋章」。 

2.如訂立契約人為法人時，「出生年月日」免填，應於該法人之次欄加填「法定代表人」及其姓名並「蓋章」。 

3. 如訂立契約人為未成年人時，其契約行為應經其法定代理人允許，故應於該未成年人之次欄，加填「法定代理人」及其

「姓名」「出生年月日」「統一編號」「住所」並「蓋章」，以確定其契約之效力。 

4.「姓名」「出生年月日」「統一編號」「住所」各欄，應照戶籍謄本、戶口名簿、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件所載者填寫，如住

址有街、路、巷名者，得不填寫里、鄰。 

八、第（17）欄：「買受持分」「出賣持分」應按其實際買受或出賣之權利持分額填寫。 

九、第（21）欄「蓋章」： 

1.權利人應蓋用與所填之姓名或名稱相同之印章。 

2.義務人應蓋用與印鑑證明或於登記機關設置之土地登記印鑑相同之印章，如親自到場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0條規定辦理，

或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1條其他各款規定辦理。 

    十、第（22）欄「立約日期」：填寫訂立契約之年月日。 

肆、本契約書訂立後，應即照印花稅法規定購貼印花。 

伍、本契約書應於訂立後一個月內，建物依契稅條例規定報繳契稅，土地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申報土地現值，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依

法申請產權移轉登記。逾期申請，則依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聲請逾期者，每逾一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一倍之罰鍰，但最高不

得超過二十倍。」規定，處以罰鍰。 

 

 



 

土     地 
                             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書 

建築改良物 

 

下列 
土地 

經 
買受人 

雙方同意所有權買賣移轉，特訂立本契約： 
 

建物 出賣人  

土 

 

 

 

地 

 

 

 

標 

 

 

 

示 

（1） 

 

坐 

 

落 

鄉鎮 

市區 
斗六市    

建 

 

 

 

物 

 

 

 

標 

 

 

 

示 

（6）建  號 658     

（7） 

門 

 

牌 

鄉鎮市區 斗六市 以    

街    路 重光路 下    

段 重光段 以   
段  巷  弄  空    

號      樓 75號 白    

小段  下   （8） 
建物 
坐落 

段 重光段     

小段      

（2）地    號 238 空   

地號 238     

（9） 

面 

積 

︵ 

平 

方 

公 

尺 

︶ 

 地面 層 200     

 第二 層 200     

（3）地    目 建 白   

      層      

      層      

      層      

（4）面    積 

（平方公尺） 
360    

      層      

      

共    計 400     

（5）權利範圍 全部    

（10） 

附屬 

建物 

用    途     
 

面    積 

（平方公尺）     
 

（11）權利範圍 全部     

（12）買賣價款總金額  新台幣500萬元整  



(13) 

申 

請 

登 

記 

以 

外 

之 

約 

定 

事 

項 

2.他項權利情形︰ 

 

2. 以下空白 

 

3. 

 

4. 

 

5. 

 

6. 

(14) 

簽 

名 

或 

簽 

證 
 

訂 

 

立 

 

契 

 

約 

 

人 

(15) 

買受人或 

出賣人 

(16) 

姓名 

或 

名稱 

(17) 

權利範圍 

(18) 

出  生 

 

年月日 

(19) 

統一編號 

 

(20)住                                         所 
(21) 

蓋   章 

買受 

持分 

出賣 

持分 

縣市 

 

鄉鎮 

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弄 號 樓  

買受人 張○勝 全部  30.3.1 P100587800 雲林縣 斗六市   中山路   158   印 

 

印鑑章 

 

 

 

 

 

出賣人 李○興  全部 35.3.7 P100234822 雲林縣 斗六市   凱旋街   1   

以 下 空 白             

                

                

(22)立約日期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        日 

 



申報書序號：（申報人免塡）  1.交易日期           年        月        日 

2.權利人 
（買方） 

姓名/名稱  統一編號  簽章處 

通訊地址      縣市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3.義務人 
（賣方） 

姓名/名稱  統一編號  簽章處 

通訊地址      縣市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4.代理人 

委任關係 
□①本買賣案件委託             代理申報登錄資訊，及自登記收件日

起 3 個月內之更正申報作業 

□②本買賣案件之申報登錄委託             代理(另附委託書) 

統一編號  
簽章處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縣市       區鄉鎮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室 
電子信箱  

不動產標示、建物門牌、交易筆棟數 （申報人免塡） 

 5.建物現況格局：       房       廳       衛      □無隔間  6.有無管理組織：□有    □無  7.有無電梯：□有    □無 

 8.交易總價 
(含車位價格)        億          萬         元 

9.車位資訊 □①無車位 ②車位     個 □單獨計價，車位交易總價         萬      元 

                         □未單獨計價，且已含入交易總價 

10.車位清冊(無車位交易者本欄免填；車位價格、面積無法拆分計算者，該欄位免填) 

序號 車位類別 車位價格(元/個) 車位面積 車位所在樓層 

 
□①坡道平面   □②升降平面   □③坡道機械   □④升降機械 

□⑤塔式車位   □⑥一樓平面   □⑦其他：                              萬          元          .        m2 
 

 
□①坡道平面   □②升降平面   □③坡道機械   □④升降機械 

□⑤塔式車位   □⑥一樓平面   □⑦其他：                              萬          元          .        m2 
 

 
□①坡道平面   □②升降平面   □③坡道機械   □④升降機械 

□⑤塔式車位   □⑥一樓平面   □⑦其他：                              萬          元          .        m2 
 

 
□①坡道平面   □②升降平面   □③坡道機械   □④升降機械 

□⑤塔式車位   □⑥一樓平面   □⑦其他：                              萬          元          .        m2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書(買賣) (請詳閱填寫說明，買賣雙方應以同一份申報書共同申報) 



 11.備註欄（無下列情事者免填） 

①交易總價包含下列非屬不動產價格之費用： 

 (交易總價未包含者免填；包含但無法拆分者，勾

選後免填價額) 

□裝潢費：          萬        元 

□傢俱設備費：        萬        元 

□土地增值稅或其他稅費：       萬       元 

□仲介費：          萬        元 

□地政士服務費：        萬        元 

□其他：        費，金額：      萬      元 

②關係人間交易： 

□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之交易 

□合建案建商與地主間之交易 

③建築物含有： 

□陽台外推 □頂樓加蓋 □夾層 □其他增建 

□未登記建物 

④土地上有： 

□未登記建物 □農作物 □機電設備 □農業設施 

⑤特殊交易情況、條件： 

□急買急賣  □受民情風俗因素影響 

□瑕疵物件 □含租約 □毛胚屋 

□具重建或重劃、都更等效益 

□畸零地或有合併使用效益  □借名登記返還 

□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或債務抵償 

□雙方合意（法院判決）解除契約 

□土地交易案件之價格含未來興建房屋成本 

⑥特殊交易標的類型： 

□塔位/墓園 □地上權房屋 □市場攤位 

□(包含)公共設施保留地(用地) 

⑦與政府機關有關之交易： 

□政府機關標讓售 □地清或未辦繼承標售 

□水利地承購   □協議價購 

⑧□僅車位交易 

⑨□預售屋、或土地及建物分件登記案件 

預售屋申報書序號：                   

⑩交易含多筆土地或個別土地持分間，有個別交

易價格，本申報書申報之地號及權利範圍為： 

地號 1：      權利範圍：      /        

地號 2：      權利範圍：      /        

地號 3：      權利範圍：      /        

⑪交易含多棟(戶)建物，有個別交易價格，本申

報書申報之主建號為：               建號 

⑫如有備註⑨土地及建物分件登記或備註⑪多

棟(戶)建物坐落相同基地者，其主建號建物對

應之基地權利範圍為： 

地號 1：      權利範圍：      /        

地號 2：      權利範圍：      /        

地號 3：      權利範圍：      /        

⑬其他(請敘明)：                          

                                          

                                     

-------------------------------------分-------------------------------------隔--------------------------------------線------------------------------------ 

附表 權利人或義務人為 2人以上者，第 2位以後請填寫於下列附表 (欄位不足時請自行擴充，並於騎縫處蓋章)： 

權利人 義務人 

簽章處 簽章處 簽章處 簽章處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簽章處 簽章處 簽章處 簽章處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簽章處 簽章處 簽章處 簽章處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統一編號  



 

◎各欄位填寫說明： 

※申報登錄為買賣雙方共同義務，買賣雙方全體應以同一份申報書共同申報。 

※同一買賣登記案件含有多筆土地、多棟(戶)建物或個別土地持分間，有個別交易價格

時，應就每筆(棟[戶])或土地權利範圍分別填載申報書。 

※  8.交易總價、9.車位資訊之「車位個數」及「車位交易總價」、10.車位清冊之「車

位價格」及 11.備註欄①交易總價包含非屬不動產價格之費用各欄位為價格資訊，如申

報不實將逕予裁罰，請依契約內容核實申報。 

※申報不實將涉及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申報書序號：由申報登錄系統自動賦予流水號編製，申報人無須填載。 

1.交易日期：指簽訂買賣書面契約之日期。如未簽訂買賣書面契約，依雙方合意成立契

約之日期填載。 

2.權利人：指不動產買賣之買方。本欄須填寫姓名/名稱、通訊地址、統一編號、聯絡

電話及電子信箱，並須「簽名」或「蓋章」，上開資料除電子信箱外，其餘均為必填

欄位。權利人為法人者，應蓋法人章及其代表人章；為寺廟者，應蓋寺廟章及其負責

人章。權利人有 2 人以上者，第 2 位以後請於次頁附表填寫統一編號並簽章；附表欄

位不足時，請自行擴充，並於騎縫處由買賣雙方中任一人或代理人蓋章。委託代理人

申報登錄之案件，如另行檢附載明代理權限包含代理申報登錄並經買賣雙方及代理人

簽章之委託書，且代理人已填寫本申報書「4.代理人」欄位者，本欄得免簽章。 

3.義務人：指不動產買賣之賣方。本欄須填寫姓名/名稱、通訊地址、統一編號、聯絡

電話及電子信箱，並須「簽名」或「蓋章」，上開資料除電子信箱外，其餘均為必填

欄位。義務人為法人者，應蓋法人章及其代表人章；為寺廟者，應蓋寺廟章及其負責

人章。義務人有 2 人以上者，第 2 位以後請於次頁附表填寫統一編號並簽章；附表欄

位不足時，請自行擴充，並於騎縫處由買賣雙方中任一人或代理人蓋章。賣方非基於

自身意願出售(如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不同意處分之共有人)或依規定得由買方單獨申

請買賣移轉登記者(如土地登記規則第 27 條第 11 款、第 102 條第 1 項規定)，賣方得

免簽章。委託代理人申報登錄之案件，如另行檢附載明代理權限包含代理申報登錄並

經買賣雙方及代理人簽章之委託書，且代理人已填寫本申報書「4.代理人」欄位者，

本欄得免簽章。 

4.代理人：申報人(權利人及義務人)可委託其中一人或他人為其代理人。本欄須填寫委

任關係、通訊地址、統一編號、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並須「簽名」或「蓋章」，上

開資料除電子信箱外，其餘均為必填欄位。以本申報書代替委託書者，應於「委任關

係」項勾選①並填寫代理人姓名，其受任人代理權限及委託期間之內容，得依當事人

約定修正，並由代理人於修正處蓋章；隨申報書另行檢附委託書者，應於「委任關係」

項勾選②並填寫代理人姓名。代理人所為之申報如有不實，仍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負

責。 

※不動產標示、建物門牌、交易筆棟數：由不動產登記資料庫匯入，申報人無須填載 

5.建物現況格局：以交易當時實際之現況格局填寫。透過經紀業者居間或代理成交者，

如不動產說明書有載，應依不動產說明書之記載填載。無隔間者應勾選「無隔間」。 

6.有無管理組織：指該成交案件之建物有無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8 條「於公寓大廈成

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設立之組織。 

7.有無電梯：指該成交案件之建物有無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昇降設備規定及可

取得建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可之昇降機。 



 

8.交易總價：指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所載買賣總價款，為土地價款、建物價款及車位總價

款之總計。房地買賣將土地與建物分件登記者，其土地案件申報登錄時，本欄請填寫

0；建物案件申報登錄時，請依買賣契約就土地、建物(及車位)之成交價格完整申報。 

9.車位資訊：無車位交易者請勾選「無車位」。有車位交易者請填寫「車位個數」，車

位單獨計價者請勾選「單獨計價」並填寫「車位交易總價」，無法拆計車位價格者則

需勾選「未單獨計價，且已含入交易總價」。 

10.車位清冊：「序號」請依交易之車位個數依序編號，例如購買 A、B 等 2 車位，A 車

位為序號 1，B 車位則為序號 2，依此類推。「車位類別」依形式之不同，分別勾選 ①

坡道平面 ②升降平面 ③坡道機械 ④升降機械 ⑤塔式車位 ⑥一樓平面 ⑦其他，

其中①至④之前 2 字「坡道」或「升降」指對外出入方式，後 2 字「平面」或「機械」

指車位型態。「車位價格」請按各車位分別填寫。「車位面積」原則上係填載該車位

之持分建物面積，請依登記(簿)謄本所載資料分別填載，並採四捨五入法計算至小

數點以下第二位；如未於登記(簿)謄本記載者或無法計算者免填(非填 0)。如為停放

於土地之車位，屬土地買賣者，則以土地移轉面積為準，「車位面積」仍請一併填

載。「車位所在樓層」請依車位實際樓層填載，若無固定車位則應填載「無固定車

位」。如無車位交易者，本車位清冊無須填載。 

11.備註欄：(請避免填載個人資料) 

(1)與不動產交易相關資訊未盡事項之註記，例如交易總價包含非屬不動產價格之費

用、關係人間交易、含增建或未登記建物、特殊交易情況、條件等因素，以致影響

交易價格者，均應於本欄內勾選註明；如無該等情事者則無需填寫。所稱「關係人間

交易」指親友、員工、共有人或其他特殊關係間交易；至於「合建案建商與地主間之

交易」指建商與地主於合作開發預售屋有增購或找補情形。 

(2)同一買賣登記案件含有多筆土地、多棟(戶)建物或個別土地持分間，如有個別交易價

格，應就每筆(棟[戶])或土地權利範圍分別填載申報書，並勾選本欄⑩或⑪填寫本

申報書申報之地號及權利範圍或主建號；多筆多棟(戶)或 1 筆多棟(戶)交易中，建

物坐落相同基地者，並應於本欄⑫填寫本申報書申報建物坐落之基地地號及其對應

之權利範圍；相關欄位如有不足，請於本欄⑬補充敘明。例如買賣成交案件為臺北

市徐州路○號 7 樓及 8 樓等 2 棟(戶)，基地地號同為臺北市中正區成功段○小段 5、

6 地號，基地權利範圍合計 110/10,000，主建物建號為同地段 100、101 建號，2 棟

(戶)售價分別為 2,200 萬元及 2,000 萬元、對應之基地權利範圍分別皆為 60/10,000

及 50/10,000，則應依其主建號分 2 張申報書填寫，並應勾選本欄⑪填寫該申報書所

申報之主建號(100 或 101)，另於本欄⑫填寫該申報書所申報主建號建物坐落地號

(5、6)及對應之權利範圍(60/10,000 或 50/10,000)。請確認該買賣登記案件內各地

號或主建號均已依上開規定申報，並應於買賣登記案件送件時檢附所有申報書。 

(3)房地買賣將土地與建物分件登記者，其土地案件申報登錄時，「8.交易總價」請填寫

0，並勾選本欄⑨；建物案件申報登錄時，請依買賣契約就土地、建物(及車位)之相

關資訊及成交價格完整申報，並勾選本欄⑨，另勾選本欄⑫填寫地號及權利範圍。 

(4)預售屋交屋辦理買賣移轉登記之案件，請勾選本欄⑨並填寫預售屋申報書序號。 

12.附表：申報人中權利人或義務人有 2人以上者，第 2位以後請於附表簽章，並須填寫

統一編號。附表欄位不足時，請自行擴充，並於騎縫處由買賣雙方中任一人或代理

人蓋章。委託代理人申報登錄之案件，如另行檢附載明代理權限包含代理申報登錄並

經買賣雙方及代理人簽章之委託書，且代理人已填寫本申報書「4.代理人」欄位者，

本欄得免簽章。 


